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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规划自然局介绍，5 月 8 日，
即新快报报道当天， 该局向北京路核
心区管委会、 区代建中心提供规划审
查意见，原则同意《北京路片区市政环
境提升工程建筑立面方案》，要求进一
步优化、深化建筑立面方案包括材质、
色彩、构造等设计内容，按《广州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第三十九条的
规定报批。

此方案在对违法广告、 违法建筑
处置基础上， 根据建筑现状肌理进行
重新设计，力图恢复岭南建筑风貌。

5 月 9 日， 市名城委办公室发函
要求在拆违过程中做好建筑的抢险加
固，维护好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装饰、
构件及材料，并做好测绘建档，按“提
升品质、恢复风貌”的要求进一步深化
方案的设计，严格按照《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 第三十九条规定组
织专家论证、 征求公众意见和办理规
划审批手续。

5 月 12 日至 5 月 29 日， 越秀区
政府与市规划自然局召开了 5 场专家
会对方案进行分批分段评审。

参加评审的市名城委委员潘忠诚

说：“专家们希望尊重每一栋楼的装饰
材料、色彩风格，不要统一整条街的风
格。不要太多新的粉刷，应保留一定的
原有建筑的饰面， 北京路作为古老的
历史文化商业街，应保留历史沉淀感。
改造时不能一次性地用一种材料、一
个设计单位、一个施工单位，把整条街
整治得焕然一新，不允许这样做。 ”

按照专家意见， 市规划自然局已
先后审查审批了一、二期部分约 95 栋
建筑的外立面改造工程建筑设计方
案， 下一步还将按照分类分级建筑以
及“一栋一策”设计方案的原则，继续
组织专家会评审，成熟一批报批一批，
重要建筑单独论证。 市规划自然局表
示， 将在名城委专家以及媒体的支持
下，继续抓紧做好组织专家评审、公示
公告、规划审批等工作。

6 月 13 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了 6 栋保护建筑的外立面修缮方
案， 其中包括广州市历史建筑永汉电
影院（北京路 186 号）、传统风貌建筑
北京路 253 号以及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北京路 226 号、231 号、233、235 号，大
南路 187、189 号。

北京路改造，6 栋保护建筑修缮方案公示
专家建议：不要太多新粉刷，保留历史感

根据公示方案， 大南路 187、189 号
四楼保留现状木门窗不做更换； 北京路
186 号拆除广告招牌，恢复外窗并更换为
深棕色金属窗框和普通玻璃； 其他几个
建筑的门窗样式会被更换为木纹铝合金
窗框和普通玻璃， 北京路 231 号的木纹

铝合金窗框为白色。
市名城委委员邓炳权指出：大量改换

木纹铝合金框普通玻璃窗，其材料、色彩、
形制与历史原貌、年代风格不相符、不协
调，有违真实性原则。各建筑玻璃窗雷同，
有违文化多样性特点，给人以假的感觉。

根据专家会上评审的方案， 其中
北京路 186、231、253、226 的立面将用
不同颜色的真石漆饰面，北京路 233、
235 号的立面分别用白色面漆、 白色
真石漆、灰色水刷石饰面。

据参加评审的市名城委委员邓炳
权说， 不少专家都反对滥用破坏性的
真石漆。

根据公示的方案，6 栋保护建筑外
墙不再用真石漆粉刷， 而是改为整个外
墙用“洁瓷净”一类的弱性清洁剂洗刷原
外墙上的污渍，再用水洗刷干净，局部用
与外墙现状同颜色的外墙漆修补。

参加评审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陆
琦说，基本上符合专家评审意见，即建
议建筑立面不作大的改动， 以清洗为
主，破损处按现状色样修补。

文保志愿者古粤秀色知道公示
后，马上赶到北京路现场细细察看，他
发现，虽然还在公示期，但有些建筑已
经完工了，他说：“感觉修缮的设计，并
非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以大
南路 187、189 号为例， 修缮后的立面
与建筑原貌明显不符。 ”

他翻出私家收藏的老照片对比已经
改造完的现状，指出：“建筑原骑楼脚柱有
明显的立体饰线，新的设计是没有的。 建
筑 2、3楼的柱子是清水红砖与意大利批
荡， 目前公示的设计是用白色外墙漆修
补，但实际看到是全部涂了白漆。 ”

对此， 陆琦解释道：“这栋建筑在
这次改造前已经改变了原貌， 如果时
间来得及，能改回原貌当然最好，但是
改回去的难度很大， 无论怎么做都不
可能回到原貌了。在工期紧的状况下，
按现状暂不做大的变动， 因为该栋是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不是认定的文物

与历史建筑，要求没有这么严格。 ”
专家评审期间， 新快报记者看到

北京路 253 号一直在施工， 目前已拆
除排栅，建筑立面被粉刷一新。

陆琦说：“因为时间紧， 专家评审
时建议最好不要动， 原则上不重新粉
刷。但现在看，改造后与专家意见和方案
有偏差，不是清洗与修补，而是重新粉刷
一遍，刷白以后太新了，没有历史痕迹。
我们评审时提出最怕做成假古董，像
上下九，把历史沧桑感搞掉了，最怕出
现这种状况，我们强调过多次。 ”

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刘晖指出：
“253 号的公示图上正立面首层的装
饰线条的位置、 间距和现状是不一致
的。 现状还有两个竖向装饰构件在图
纸上也没有， 这都表明公示方案与现
实还有较大差距。 ”

市名城委委员汤国华教授建议：
对于受法规保护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
貌建筑及保护线索， 当没有历史依据
时就以现状为依据翻新污染或修补破
损的饰面， 有历史依据时就恢复原来
有价值的饰面，用绣花功夫去做，首先
小心探底，确定用哪个年代的饰面。探
底到有重要历史信息文化层为止，如
有政治性标语、有民国水刷石、水磨石
或清水墙，有老字号招牌或广告等。

民国水刷石、 水磨石或清水墙的
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应复原展示，不
能一律用现代外墙漆饰面， 更不能用
有破坏性的现代真石漆。 确定运用传
统材料和工艺后， 就要小心拆除后加
的饰面层， 严格按照传统工艺确定材
料和配方，先做试验，成功后对普通工
人培训， 让他们掌握传统工艺后才大
面积展开施工。

市名城办要求征求公众意见
5场专家会评审，成熟一批报批一批

外墙：改真石漆为清洗及外墙漆修补
北京路 253号：是粉刷不是修补，没有历史感

门窗：多为木纹铝合金窗框和普通玻璃
专家：不符历史原貌，有违文化多样性

根据公示，拆除廊柱后加表皮，恢复
原有柱径和样式，如柱内有落水管，则恢
复落水管外露置于立柱后侧、 排水管更
换为陶制落水管。

在专家评审的同时，方案未公示前，
新快报记者在北京路看到， 工人一直在
清拆建筑立面的违建与广告牌， 但骑楼
街绝大部分廊柱各个时期的面层和批荡
全被拆除，露出最底层的砖。

刘晖则提醒：“‘拆除廊柱后加表皮’，
这是很必要的。但是拆除表皮时要非常小
心，因为北京路的骑楼廊柱历经多次粉刷

和包裹，拆除表皮后露出来的下一层是否
有价值？恢复原有柱径和式样是否有充分
依据？这些问题都要在拆除表皮后仔细研
判，切忌匆忙行事、一铲到底。 ”

陆琦说：“给我们评审时的设计依据
是 2005 年的照片，那时的建筑已经改动
过了，也不是原貌。 所以我们建议把乱的
电线、广告牌、违建清理干净，拆除后看
原来的状况，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立面。 原
来是水刷石的，就做回水刷石，原来是涂
料，尽可能拆完后按原貌修正。 现在就怕
在施工中走样。 ”

廊柱：清拆后加表皮
专家：就怕在施工中走样

新 快 报 记 者 近 日 多 次 到 现 场 察
看，发现骑楼柱已被拆除后加表皮 ，有
的露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的红色标
语 ； 有一处建筑立面在拆除后加物后
露出 “广州市邮局报刊门市部 ” 的字
样；有网友还发现 ，北京路药材商店旁
的骑楼在被清拆招牌后现出 “橘香斋 ”

的字样 ， 经求证 ， 是百年药业老字号
“橘香斋”的旧址 。 经新快报记者向越
秀区府相关负责人反映 ， 称 ：“在设计
方案中已保留。 ”

汤国华指出： 对于政治性标语和老
字号广告是否复原显露， 应经论证和审
批后决定。

发现政治标语及老字号广告将保留
专家建议应保留不同时代建筑立面信息

另据介绍，此前因未经报批改变外立
面的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北京路 229 号，
维护保养方案已于 5 月 12 日通过由文化
部门组织召开的专家审查会审议，并已由
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完善行政审批手续。

参加评审的市名城委委员郑力鹏建
议：规划范围涉及 10 处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应优先做好
文物保护工作， 并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
定履行报批程序。 文物建筑的修缮方法
和审批程序与其他建筑不同， 如果因为
怕麻烦而将文物建筑剔除， 不列入工作
范围，既不利于文物保护，也会使得街区
整体风貌受损。

被查处文物建筑修缮方案已审批
专家建议应优先修文物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的核心区、千年文脉所在地北京路改造未经审批修缮文物造成破坏被查处、未经规划许
可改造骑楼街立面致多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立面被破坏，经新快报报道后（详见《新快报》2020 年 5 月 8 日报道），市名
城办、市规划自然局要求北京路核心区管委会依法报批，并组织了 5 场专家会论证方案，其中 6 处保护建筑外立面修缮
方案于本月 13 日至 22 日进行批前公示。 ■策划统筹：何姗 ■采写：新快报记者 何姗 方汝敏 ■摄影：罗小迅

■北京路 253 号改造后（右）建筑立面被粉刷一新。


